
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闽工信函科技〔2025〕144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5 年
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入库培育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：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推动全省规上工业企业

研发活动“全覆盖两提升”，进一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，

经研究，我厅决定在全省范围遴选一批自主创新成效明显的企业

技术中心入库培育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入库条件

（一）具有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资格或企业已建立技术研发机

构并正常运行一年以上；

（二）企业上一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不低于 500

万元、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 600 万元（专精特新中小企

业、农产品加工业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不低于 400 万元）、

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不少于 20 人；

（三）企业近两年内准备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；

营业收入 1亿元以上企业可适当放宽入库条件。

二、入库管理

（一）加强动态管理。入库培育企业名单根据企业上一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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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情况进行增补和调整。2024 年培育名单中已通过认定的省级

企业技术中心，调整出库并鼓励企业争创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。

纳入培育名单的企业原则上优先推荐申报 2025 年省级企业技术

中心。

（二）加强运行监测。各级工信部门要主动深入企业开展服

务，摸清拟入库培育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运行情况，重点掌握企业

创新体制机制建设、研发投入产出、行业技术带动作用等，了解

企业研发的主要产品或新产品，以及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及技术

水平，指导企业精准提升创新水平。

（三）加强培育提升。针对不同行业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，

加强诊断辅导，发挥制造业创新中心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等技术

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作用，重点提升企业新产品开发能力、工艺设

计和改进能力、成果吸收和转化能力。开展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活

动，指导企业对标加强技术中心建设，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，加

强人才培养和引进，有序开展标准制修订、质量品牌建设等。

（四）加强政策扶持。支持入库企业申报省技术创新重点攻

关及产业化项目等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企业技术中心入库培育

及平台升级、创新项目开发、研发设备投入等予以扶持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全面摸底。各地要全面摸底营业收入 1亿元以上的工

业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情况，组织企业填写《营业收入 1亿元以上

的工业企业研发活动信息表》（附件 1），将未认定为省、市企业

技术中心的逐步入库培育。

（二）初审推荐。请各地按属地原则牵头组织本地区企业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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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属企业）入库申报工作，指导企业填报《2025 年省级企业技术

中心入库培育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，汇总填报《2025 年省级企业技

术中心培育对象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（三）材料报送。请各地于 5 月 10 日前将上述表格报送我

厅，电子版一并发至省工信厅科技处。

联系人：徐柳忠

电 话：0591-87833034

邮 箱：jmjs@gxt.fujian.gov.cn

附件：1.营业收入1亿元以上的工业企业研发活动信息表

2.2025 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入库培育申报表

3.2025 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培育对象信息汇总表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5 年 4 月 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